
广东培正学院文件   
培正教〔2025〕36 号   

广东培正学院关于修订印发普通本科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根据《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20 号)、

《广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实施细则》(粤学位〔2021〕5

号)和《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为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需求，探索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

型、应用型人才的新模式，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鼓励学有余

力的学生充分利用我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学习不同专业知识，同

时掌握多种技能，进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与就业竞争能力，学校

根据自身专业特色和办学条件，实施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

为进一步规范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工作，特对《广东培

正学院普通本科微专业、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的



相关内容进行修订。现予以印发，请相关部门遵照执行。 

 

 

 

广东培正学院 

2025 年 4 月 29 日 

 



 

- 3 - 

广东培正学院普通本科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学位〔2019〕

20 号)、《广东省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实施细则》(粤学位

〔2021〕5 号)和《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为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需求，探索学科交叉融合

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新模式，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鼓

励学有余力的学生充分利用我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学习不同专业

知识，同时掌握多种技能，进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与就业竞争能

力，学校根据自身专业特色和办学条件，实施辅修专业与辅修学

士学位。为规范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基本要求。 

辅修专业：是指学生修读主修专业外的其他专业课程，在主

修专业达到毕业条件的前提下，同时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满 40 学

分者，可申请辅修专业证书。 

辅修学士学位：是指学生修读与主修专业分属不同学科门类

（即授予不同学士学位学科门类）的辅修专业课程，在获得主修

专业学士学位的前提下，同时获得辅修专业课程满 60 学分[含毕

业论文（设计）]者，可申请辅修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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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设立应以学校已有专

业为依托，具备必要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符合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并按要求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经学校批准，由辅修专业

与辅修学士学位所在二级学院负责举办。 

第二章  招生管理 

第四条  申请修读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资格与条件： 

（一）广东培正学院普通本科二年级学生。 

（二）政治思想表现好，在校期间未受过严重警告及以上纪

律处分。 

（三）学有余力，原则上已修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5

及以上。 

第五条  每位普通本科生原则上只能申请修读 1 个本科专

业的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 

第六条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招生计划由相关学院制

定并报教务处备案，每学年进行 1 次。 

第三章  教学管理 

第七条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教学管理纳入学校的本

科教学管理体系，实行学分制管理，独立开班，其学习年限为 3

年。 

第八条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教学计划依据相关主修

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与主修专业

课程同质要求，同质课程设置原则上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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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以及专项实践，应基本达到专业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此后如

需调整，须报学校审批。 

第九条  举办二级学院合理安排教学环节，举办二级学院在

每学期 13 周前完成下学期的开课任务、落实学生缴纳学费、确

定学生名单和教材征订等工作，辅修专业原则上开班人数为 15

人及以上。教务处配合相关二级学院做好教学管理工作。 

第十条  因故终止或暂停修读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

学生，必须于开课前向举办二级学院提出书面申请。 

第四章  学籍管理 

第十一条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学生不变更学籍，仍

归主修专业所在二级学院管理。 

第十二条  修读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学生应首先保

证主修专业课程学习，若发生以下情形应终止或取消其资格： 

（一）由于修读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或其他原因致使主

修专业课程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平均学分绩点小于 2.0 者，辅修

专业所在二级学院应劝其终止修读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 

（二）受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者，取消其修读辅修专业与辅

修学士学位的资格。 

第十三条  学生主修专业学习结束，无论毕业、结业或退学

等离校，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学习同时终止。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十四条  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按修读学分收费，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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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为 100 元/学分，收取的学分费纳入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 

第十五条  开课前，因故终止修读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

的学生，当学期课程所对应的学分费给予退还，教材费不予退还；

开课后，因故终止修读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的学生，课程所

对应的学分费和教材费均不予退还。 

第六章  证明与证书 

第十六条  符合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授予的学生，学校

颁发相应的证明或证书。 

（一）辅修专业只颁发辅修证书，须与主修学历证书配合使

用。 

（二）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不单

独发放辅修学位证书。获得辅修学士学位的学生可同时获得相应

的辅修专业证书。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学校不按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发放就业派

遣证。 

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原《广东培正学院普

通本科微专业、辅修专业与辅修学士学位管理办法》（培正教

〔2023〕55 号）同时废止，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抄送：董事会、校领导。 

  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2025年 4月 29日印发  


